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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融捷投资控股” )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手续,并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吕向阳先生函告，获悉其将所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89.5%和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

动人。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吕向阳 否

2,840,000 1.19% 0.10% 2019年6月24日 2021年4月27日

万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990,000 0.83% 0.07% 2019年6月14日 2021年4月27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4,830,000 2.02% 0.17% — — —

（二）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融 捷

投 资

控股

否 1,969,591 1.27% 0.07% 否 否 2021年4月26日 2022年4月25日

中 国 国

际 金 融

股 份 有

限公司

日 常 运

营需求

合计 — 1,969,591 1.27% 0.07% — — —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吕向阳 239,228,620 8.36% 93,965,000 89,135,000 37.26% 3.12%

65,144,

000

73.08% 114,277,465 76.14%

融捷投资

控股

155,149,

602

5.42% 33,136,961 35,106,552 22.63% 1.23%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78% 127,101,961

124,241,

552

— 4.35%

65,144,

000

— 114,277,465 —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吕向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

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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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

com/talkIndex.do）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7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ir@gsp.cn。 公司将会

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于2021年4月26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情况， 公司将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管理层将与参会投资者进行在线交

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同时广泛听取各位投资者的意见与

建议，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

com/talkIndex.do）。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人员为公司董事长周家儒先生、总经理Richard� Zhou（周隆盛）先生、财务总

监黄正荣女士、董事会秘书刘海强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注册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http://sns.sseinfo.com/talkIndex.do），在线参与本次业

绩说明会。

2、为提升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1年5月7日下午17:

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r@gsp.cn。 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

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海强

电话：0577-86291860

传真：0577-86291809

电子邮箱：ir@gsp.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查

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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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品种III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况

近日，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昂瑞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瑞生物” ）收到通知，其拥有大中华区权益的针对肿瘤抗原CA125的鼠源

IgG1单克隆抗体Oregovomab的III期药品临床试验（以下简称“该临床试验” ）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受理。

二、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注射用Oregovomab

受理号：JXSL2101013

药品类型：治疗用生物制品

申请人：艾昆纬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责Oregovomab全球临床试验注册与申报的临床

CRO公司IQVIA� Inc.之子公司）

结论：予以受理

三、该临床试验用药的研究情况

Oregovomab是一个针对肿瘤抗原CA125的鼠源IgG1单克隆抗体。 通过在体内与CA125结合成为

一种新抗原，从而使其作为免疫靶点且更具免疫原性；进而通过树突状细胞的抗原递呈，可以激活人体

细胞免疫系统和抗原特异性T细胞。 Oregovomab的全球Ⅱb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了其联合现有的卵巢

癌一线标准化疗（以下简称“SOC” ）与SOC相比，对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都可带来

显著临床获益。 其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到对照组的3.5倍（分别为41.8个月和12.2个月）；与

现有SOC相比，病情进展和死亡的风险降低了50%以上；而且安全性数据表明，Oregovomab联合SOC

的治疗并没有导致更多的毒性， 这有利于在获批后Oregovomab与现有卵巢癌一线SOC联合的治疗方

案得到临床广泛应用。

Oregovomab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孤儿药资

质认定。 目前，Oregovomab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在全球多个临床试验中心招募患者，其中美国临

床试验中心已于2020年四季度完成了首例患者给药。

昂瑞生物为公司与加拿大Oncoquest� Inc.在深圳设立的合资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在昂瑞生物的持股比例约为54%。

四、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后，需开展临床试验并取得相

关数据后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市。

考虑到临床研究周期长、投入大，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

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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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6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1,842.6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共募集资金184,260.00万元，扣除承

销和保荐费（未包括已预付的141.51万元）1,596.79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82,663.21万元，已由主承销

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6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预付保荐费、律师费、

验资费、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492.76万元后，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82,170.4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479号）。

二、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2020年11月9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华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

市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临海支行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

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

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三、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存放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账号：358520100100240117）的募集资金已按

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

销并已办理完毕相关注销手续。 该专户注销后，公司与该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

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飞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1,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

年4月14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决定（证监许

可〔2021〕1151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

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300万股，发行价格为85.50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4月2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

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390

末“6” 位数 290086��490086��690086��890086��090086��199794

末“7” 位数 0254543��2254543��4254543��6254543��8254543��5331981

末“8” 位数 43289111��93289111

末“9” 位数 166067986��08220692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同飞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同飞股份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4月28日（T+2日）公告的《三河同飞制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

缴款义务， 网上投资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1年4月28日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蕾奥规划” 、“发行

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913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蕾奥规划” ，股票代码为“300989” 。

1、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

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1,500万股，发行价格为51.62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

2、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26日（T+2日）结束。

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971,29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72,818,299.5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70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81,700.48

4、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终包销股份数量为28,704股，

包销金额为1,481,700.48元，包销比例为0.19%。

5、2021年4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6、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21-35082551、0755-8255830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０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

，

６００

万股。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３２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５．０５

元

／

股。

根据《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０５２．３３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２５３９１１％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投资者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可于

Ｔ＋２

日当日，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后，登陆上交所网下

申购电子化平台实时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实时查询时间段为当日

９

：

３０－１６

：

００

。

查询路径为：点击“查询统计”菜单下“资金到账查询”选项，进入“申购资金

到账明细查询”页面，进行实时查询。 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查询系统将于当

日

２０

：

３０

进行最后一次申购资金到账情况更新， 即最终资金到账情况以当日

２０

：

３０

的查询结果为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

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上申购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６３６

，

４１３６

，

６６３６

，

９１３６

末“

５

”位数

９４８３４

，

４４８３４

末“

６

”位数

４４５７２５

，

６４５７２５

，

８４５７２５

，

２４５７２５

，

０４５７２５

末“

７

”位数

２０１５６０９

，

７０１５６０９

，

０７００９８５

末“

８

”位数

７３４４６８０２

，

８５９４６８０２

，

９８４４６８０２

，

６０９４６８０２

，

４８４４６８０２

，

３５９４６８０２

，

２３４４６８０２

，

１０９４６８０２

，

５０２６９６０９

末“

９

”位数

１４２７７４９６４

凡在网上申购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６８

，

４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华通线缆”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３

，

１１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３

，

７６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４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

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３

，

１１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３

，

７５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１０

，

９８５

，

７７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

户名称

配售对象代

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格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元

／

股） （万股）

１

陈玉英 陈玉英

Ａ７９６５８６４９０ ５．０５ ８００

２

张崇舜 张崇舜

Ａ７９６３４７４２２ ５．０５ ８００

３

郭勇 郭勇

Ａ１１５７８８５６８ ５．０５ ８００

４

朱金兵 朱金兵

Ａ３０４８２７５８８ ５．０５ ８００

合计

３２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配售结果如下：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

１３

，

７５６

个，有效申购总

量为

１０

，

９８５

，

７７０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金（

Ａ

类投资者）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３

，

０７３

，

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２７．９８％

；企业年金

和保险资金（

Ｂ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８１５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

效申购数量的

１６．５２％

；不属于

Ａ

类和

Ｂ

类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

Ｃ

类投资者）有

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０９６

，

９７０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５５．５０％

。 各类

型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量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０７３

，

６００ ２７．９８％ ４

，

５０４

，

２４６ ５９．２７％ ０．０１４６５４６３％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８１５

，

２００ １６．５２％ ７９４

，

１５０ １０．４５％ ０．００４３７５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６

，

０９６

，

９７０ ５５．５０％ ２

，

３０１

，

６０４ ３０．２８％ ０．００３７７５００％

总计

１０

，

９８５

，

７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同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向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

先安排的

５０％

、

１０％

。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

原则， 其中零股

１

，

４４９

股根据零股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最终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５９３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11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

经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20,800万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3.51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

后市盈率为30.03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D44）”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20.48倍（截至2021年4月9日），

也高于可比上市公司2019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

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文）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21年4

月14日、2021年4月21日和2021年4月28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

原定于2021年4月14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1年5月7日。原定于2021年4月15日

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1年5月10日，并推迟刊登《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份

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51元/股。

投资者请按3.51元/股在2021年5月10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2021年5月10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

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

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拟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

数量由小到大、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申购平台显示的

申报时间及编号为准）由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

分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

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2021年5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根据《管理细则》的要求，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

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一种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六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

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

次（含）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十二个月；网下投资者所属的配售对象

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第（九）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

申购” 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情形，未造成明显不良后果，

且及时整改，并于项目发行上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的，可免予一次处罚。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二、发行人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4,651.42万元，较上年增加11.61%，主要系在水

电收入下滑情况下光伏发电收入上升，水电收入下滑系受降水减少影响，光伏发电收入上

升则系控股装机容量上升所致。发行人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372.03万

元，较上年减少30.38%；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311.41万元，

较上年减少37.16%，主要原因是：虽然光伏发电控股装机容量大幅增加，但权益装机容量

增幅较小，对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较小；受降水减少影响，水电收入大幅下降，

而水电业务成本以固定成本和半固定成本为主，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净利润大幅下降。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 公司预计2021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44,704.17万元至45,163.17万元，同比减少1.64%至2.6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66.88万元至2,400.88万元，同比减少1.54%至增加9.0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59.67万元至2,193.67万元，同比减少8.15%至增加2.82%。 公司

预计2021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浙江省整体降水较弱，部

分地区出现多年一遇的干旱，其中公司位于丽水的主要水电子公司浙江浙能北海水力发电

有限公司受影响较大。 由于公司的浙能宁夏中卫香山120MW风电项目、五家渠浙能新能

源六师北塔山牧场100MW风电项目、海西华汇大柴旦50MW风电建设项目等风力发电项

目于2020年底并网发电，2021年一季度产生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水电业务的下滑。

2021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基本稳定，上述业绩预计情况未经审计机构审计或审阅，不构

成公司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人业绩波动风险，理性参与决策。

三、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

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

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四、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21年4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

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

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六、本次发行价格为3.51元/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D44）。截至2021年4月9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D44）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0.48倍。 本次发行价格3.51元/股对应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0.03倍， 高于行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4月9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

（含当日）（元/股）

2019年静态市盈

率（倍）

2019年每股收益

（元/股）

600025.SH 华能水电 5.58 18.12 0.3080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99 21.85 0.9605

000791.SZ 甘肃电投 4.93 16.13 0.3056

000591.SZ 太阳能 7.42 24.50 0.3029

601908.SH 京运通 8.52 - -0.0257

601778.SH 晶科科技 6.75 25.62 0.2635

算术平均值 21.24 -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1年4月9日。

注：2019年每股收益=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年底该可比上市公司总股本（晶科科技2020年5月首发上市，使用发行后总股本；京

运通2019年每股收益为负，不纳入平均市盈率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3.51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后市盈率为30.03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也高于可比上市公司2019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

资决策。

2、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

况详见2021年4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

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3、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

意愿报价，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

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4、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

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

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格。

七、按本次发行价格3.51元/股，发行数量20,800万股计算，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为73,008.00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3,913.06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69,094.94万

元，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额69,094.94万元。本次

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

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八、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

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

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九、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

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

与申购的投资者。

十、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

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

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一、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

1、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6、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

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择

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

者参与申购。

十三、本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

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

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